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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连续交易期间的风险控制管理 

 

二、连续交易期间的违规处理与异常交易管理 

目录 



 连续交易期间，《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》
规定的各项风险控制制度继续适用。 

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

  (一)保证金制度；      

 (二)涨跌停板制度； 

 (三)限仓制度； 

 (四)大户报告制度； 

 (五)强行平仓制度； 

 (六)风险警示制度。 

  连续交易期间的风险控制管理 



 

 根据大户报告制度，当会员或者客户某品种持仓合约的投
机头寸达到交易所对其规定的投机头寸持仓限额80%以上
（含本数）或者交易所要求报告的，会员或客户应当向交
易所报告其资金情况、头寸情况。 

 

 会员或客户一旦在某个交易日达到大户报告标准，应在交
易日当天收盘结束（15:00点）后向交易所进行报告，最
迟应不晚于下一交易日15:00时前向交易所报告。 

 

  在连续交易时段内，会员或客户可以进行大户报告。 

 

 

    连续交易期间的大户报告管理 



 2012年11月7日，为贯彻落实证监会“科学监管”理念，
提高工作效率，我所优化大户报告业务流程，上线运行
大户报告电子平台系统。系统正式启用运行后，只需通
过系统提交电子版文件即可，相关加盖公章的纸质版文
件由会员单位留档备查。 

 

  上海期货交易所大户报告电子平台系统 



 

 连续交易实施后，强行平仓制度按照原有规则执行。由
于连续交易和次日日盘交易的第一节作为次日交易的第
一节，因此，对于会员和客户需强行平仓的头寸，会员
和客户可在连续交易中自行执行，也可在次日日盘的第
一节交易中自行执行。 

 

 若时限内会员未执行完毕，则由交易所强制执行。因结
算准备金小于零而被要求强行平仓的，在保证金补足前
，禁止相关会员的开仓交易。 

 

   连续交易期间的强行平仓制度 



 

一、连续交易期间的风险控制管理 

 

二、连续交易期间的违规处理与异常交易管理 

目录 



 
 连续交易期间视作交易日正常的交易时段，交易所目前实施的《上海

期货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》、《上海期货交易所异常交易监控暂行规
定》及配套的处理标准及处理程序继续适用。对违规行为与异常交易
的盘中监控与监管照常进行。 
 

 交易所将在每个交易日收盘（15:00）后对达到处理标准的自成交、
频繁报撤单等异常交易行为客户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。 
 

 连续交易期间，若发生重大风险事件，会员可以及时与交易所取得联
系。连续交易期间交易所联系方式见连续交易百问百答手册。 

 

 

 

   连续交易期间的违规处理与异常交易管理 



       

 

 会员应落实连续交易期间的监管联系人及相关联
系方式，并授权监管联系人有权限暂停、限制客
户交易、出金等事宜，确保风险控制措施的正常
执行。 

       

  

   连续交易期间的违规处理与异常交易管理 



（一）对敲 

（二）自成交 

（三）频繁报撤单 

（四）大额报撤单 

（五）实际控制关系帐户 

 

      常见违规与异常交易行为 



（一）转移资金 

（二）影响价格 

（三）盗码 

   对敲 



 （一）自成交：超过5次/日（单个合约） 

 （二）频繁报撤单：超过500次/日（单个合约） 

 （三）大额报撤单：超过50次/日（单个合约，撤单量大于 等于300手） 

 （四）实际控制关系帐户： 

        实际控制是指行为人（包括个人、单位）对他人（包括个人、单
位）期货账户具有管理、使用、收益或者处分等权限，从而对他人交易决
策拥有决定权的行为或事实。         

         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监管包括合并持仓超限、自成交（帐户组中客
户间相互成交，视为自成交) 等。 

   

参见：《上海期货交易所异常交易监控暂行规定》有关处理标准及处理程
序   

自我成交、频繁报撤单、大额报撤单、实际控制关系帐户 



谢 谢！ 

稳健   诚信   卓越 


